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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项制度”改革 

实施劳动关系调整暨计提辞退福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三项制度”改革实施劳动关系调整计提辞退福利的议案》，同意

未竞聘成功、内部退养等不再参与企业未来经营的人员进行劳动关系

调整或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同时，对其中符合条件并协商一致的员工

支付劳动关系调整的相关费用，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三项制度”改革概述 

为优化资源配置、激发企业活力、建立高度的市场化运作机制，

公司八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三项制度”改革相

关工作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劳动、人事、分配”制度及公司配

套机制的改革。 

实施“三项制度”改革期间，公司引进外部顾问机构，组织所属

各企业分别制定了“组织机构设置及企业定编、人员竞聘、劳动关系

调整、薪酬调整、绩效考核”等相关方案和计划。在与行业市场对标

的基础上，科学确定了岗位编制，开展了公司全员岗位竞聘工作。竞

聘完成后，公司及所属企业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制定并实施《员工劳动关系调整方

案》，按照“依法依规、合理调整、员工自愿、双方协商一致、有利

于业务发展、保障员工合法权益”的原则，向公司未竞聘成功且不再

参与企业未来经营的人员提供内部退养、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等多种方

式调整劳动关系。其中，需依法向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人员一次性支

付经济补偿金，包括《劳动合同法》规定标准的法定经济补偿金以及

对约定窗口期内完成劳动关系解除人员支付的额外经济补偿；向内部



退养员工支付的退养生活费(实领额不低于哈尔滨市最低生活保障)、

法定保险及福利待遇；向 1-6 级工伤人员支付《工伤保险条例》及所

属企业薪酬制度规定的工伤基金支付金额外的伤残津贴及保险福利

待遇。上述各类劳动关系调整的支付标准及程序均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执行。 

本次“三项制度”改革《员工劳动关系调整方案》已于 2020 年

制定完成，预计涉及到劳动关系调整费用的人员合计约为 4623 人，

其中，有 3699 人已根据《员工劳动关系调整方案》确定调整劳动关

系,具体明细如下表；另有 924人预计将于 2021 年根据《员工劳动关

系调整方案》调整劳动关系。2021 年预计的 924 人中，公司及所属

企业计划对其通过协商解除、内部退养等方式实施劳动关系调整，预

计需承担相应的补偿费用 1.10 亿元，因具体人员名单尚未确定，补

偿费用金额将根据各企业劳动关系调整实际情况决定，尚存在不确定

性。 

2020年劳动关系调整相关人员及公司需承担费用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 

内部退养 工伤人员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人员 

人数 
金额 

（单位：万元） 
人数 

金额 

（单位：万元） 
人数 

金额 

（单位：万元） 

总部 1 23.54    40 697.81 

营销公司 28 372.16    97 855.12 

哈药总厂 121 2,226.37 97 5,949.06 1,407 17,171.39 

哈药六厂 84 808.89    508 5,789.67 

三精千鹤 3 44.10    59 303.19 

三精制药 63 610.09    131 1,978.97 

生物工程 5 42.58    86 690.93 

世一堂 21 175.86    241 2,966.21 

中药二厂 17 141.64    283 3,055.79 

世一堂饮片 3 8.84    117 1,079.33 

搏远安保 2 30.09    13 163.35 

技术中心      10 71.41 

人民同泰 49 489.70    111 1,779.35 

明水健康       5 29.50 

明水经销       97 338.47 

总计 397 4,973.87 97 5,949.06 3,205 36,970.48 



本次“三项制度”改革完成后，公司计划建立人才市场化聘用、

员工绩效管理、不胜任人员退出的长效机制，在成本可控的前提下，

持续优化人员配置，提升人力资源效能。 

二、计提辞退福利情况及会计处理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有关会计政策规定，辞退福利是公

司在员工劳动合同到期之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或者为鼓励职工

自愿接受裁减而给予职工的补偿。公司向职工提供辞退福利的，应确

认辞退福利产生的职工薪酬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辞退福利一次性支付或预期在年度报告期结束后十二个月

内完全支付的，应计入报告期间的相关成本或费用并计入应付职工薪

酬；对于辞退福利预期在年度报告期结束后十二个月内不能完全支付

的，公司选择恰当的折现率，以折现后的金额计入报告期间的成本或

费用，并将预期在年度报告期结束后十二个月内支付的折现后金额计

入应付职工薪酬，将预期在年度报告期结束后超过十二个月支付的金

额计入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本次“三项制度”改革《员工劳动关系调整方案》已于 2020 年

确定劳动关系调整的部分，公司需对该部分计提辞退福利，涉及金额

共计 4.79 亿元，本次计提辞退福利将计入 2020 年当期损益，预计会

影响本公司合并报表后的利润总额 4.79 亿元，实际金额以公司披露

的 2020 年年度报告为准。同时，针对本次“三项制度”改革《员工

劳动关系调整方案》中预计将于 2021 年可能实施的部分，公司计划

需承担补偿费用 1.10 亿元，该事项在满足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

条件时，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符合条件的已确定的补偿费用计

入 2020 年当期损益中。 

上述会计处理及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已与会计师达成一致，具体数

据以最终审计报告为准。 



三、独立董事对计提辞退福利的独立意见 

本次计提辞退福利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

规定，公司已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符合优化资源配置、激发企业

活力的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对计提辞退福利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辞退福利充分结合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发

展需求，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有关会计政策规定，计提方式

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

本次计提辞退福利事项。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一月九日 


